
序号 事项名称 事项类型 事项依据 责任主体 实施主体 备注

1
对擅自从事代理记账业务
的监管

行政检查

《代理记账管理办法》

第十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对代理记账机构及其从事代理记账业务情况实施监督，随

机抽取检查对象、随机选派执法检查人员，并将抽查情况及查处结果依法及时向社会公开。
对委托代理记账的企业因违反财税法律、法规受到处理处罚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

当将其委托的代理记账机构列入重点检查对象。

对其他部门移交的代理记账违法行为线索，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应当及时予以查处。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财政局

2
对政府采购代理机构执业

情况的监管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十三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是负责政府采购监督管理

的部门，依法履行对政府采购活动的监督管理职责。各级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依法履行与政

府采购活动有关的监督管理职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实施条例》第六十三条：“各

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和其他有关部门应当加强对参加政府采购活动的供应商、采购代理机构、
评审专家的监督管理，对其不良行为予以记录，并纳入统一的信用信息平台。

第五十九条：“政府采购监督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政府采购活动及集中采购机构的监督检查。

监督检查的主要内容是：（一）有关政府采购的法律、行政法规和规章的执行情况；（二）采

购范围、采购方式和采购程序的执行情况；（三）政府采购人员的职业素质和专业技能。”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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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金融企业资产财务管理
工作的监管

行政检查

《金融企业财务规则》（财政部令第42号）第四条：“各级人民政府财政部门（以下简称财政

部门）依法指导、管理和监督本级金融企业的财务管理工作。省级以上人民政府财政部门的派
出机构，应当在规定职责范围内依法履行指导、管理和监督金融企业财务管理工作的职责。金

融企业在完成工商登记后30日内，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设立批准证书、营业执照、验资证

明、章程等文件的复印件。金融企业发生分立、合并、设立分支机构，以及主要工商登记事项

发生变更时，在依法完成工商变更登记后30日内，应当向同级财政部门提交有关的变更文件复
印件。”

第六条：“财政部门履行下列财务管理职责：（一）监督金融企业执行本规则以及其他的财务

管理规定，指导、督促金融企业建立健全内部财务管理制度；（二）指导、督促金融企业建立

健全财务风险控制体系，监测金融企业财务风险及其营运状况，监督金融企业的财务行为；
（三）加强金融企业财务信息管理，实施金融企业财务评价；（四）监督金融企业接受社会审

计和资产评估；（五）制定并实施促进金融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财政、财务政策，组织金融企业

财务管理人员的业务培训；（六）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财务管理职责。”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财政局

4
对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

信息的监管
行政检查

《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办法》（财行〔2015〕1号）第十九条：“财政部负责制定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管理办法和会议定点场所协议书的主要条款，统筹推进党政机关会议定点场所管理系

统建设，组织、指导、协调和监督全国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工作。”《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

理办法》（财行〔2015〕1号）第二十条：“省级财政部门负责制定本地区会议定点管理的实

施细则，指导、协调和实施本地区会议定点场所政府采购工作，负责本省（区、市）党政机关
会议定点场所管理系统的管理与运行维护，指导、协调本地区会议定点场所注册、日常管理、

处理投诉等工作，负责本省（区、市）党政机关会议定点管理监督检查工作。”《党政机关会

议定点管理办法》（财行〔2015〕1号）第二十一条：“省级以下财政部门根据省级财政部门

规定的职责，实施本地区会议定点场所的政府采购工作，设立投诉电话，受理对会议定点场所
的投诉，对投诉进行及时处理，并定期将投诉情况汇总报省级财政部门。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财政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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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

公司、事业单位和其他组
织会计信息质量的监管

行政检查

《中华人民共和国会计法》第三十二条：“财政部门对各单位的下列情况实施监督：（一）是

否依法设置会计帐簿；（二）会计凭证、会计帐簿、财务会计报告和其他会计资料是否真实、
完整；（三）会计核算是否符合本法和国家统一的会计制度的规定；（四）从事会计工作的人

员是否具备专业能力、遵守职业道德。”

襄垣县财政局 襄垣县财政局


